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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度备案
尚未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证书持有人（在我省领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在外省领取资格证书但资格档案已经调入我省的），应于每年第一季度登录浙江省国家考试管理系统（网址：http://sfks.zjsft.gov.cn/portal/）进行网上备案。具体步骤：进入管理系统后找到左边面页中“职业资格管理”后，点击“年度备案”栏进行注册，激活本人年度备案帐号后点击“新建申请”（今后每年的备案都请点击“新建申请”）,填写完整备案信息后提交，看到“年度备案已完成”的提示框后说明网上年度备案成功（请修改并牢记自己的密码，今年每年都要用）。
二、变更备案
申请人应先登录浙江省国家考试管理系统，根据提示进行网上操作，然后在20个工作日内电话预约后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和律师执业证（或助理法官、检察官的任命文件）到宁波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现场办理变更备案手续。
三、调档申请
申请人应先登录浙江省国家考试管理系统，根据提示进行网上操作，然后在20个工作日内电话预约后到宁波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提交调档所需材料。申请后档案是否已调入可在该系统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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